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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趨於多元化，人際間互動頻繁，致使生

活上的糾紛事件層出不窮，如何減少訴訟、消彌糾紛，提升民

眾生活品質，成為重要施政目標，因調解之效力等同法院判決， 

處理時間較短、又無須繳交費用，是化解爭議最經濟省時的方

式。 

鄉鎮市調解制度，在藉由調解委員之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

及信望素孚之威 望與信譽，動之情理，勸導兩造相互退讓，以

促進區里和諧，並疏減訟源，為 我國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中相

當重要一環，且不徵收任何費用，藉此鼓勵當事人 利用該制度

解決紛爭；此外，鄉鎮市調解成立書經法院核定後，具有民事

確定判決之同一效力。 

調解的程序，是在兩造當事人間與調解委員的三方關係

中，一起努力地將達成共識的內容，特定而具體地形諸於法律

文字，作成「調解筆錄」及「調解書」後，再連同事件卷宗事

證資料函送法院，由法官進行審核，准予核定後，則由法律賦

予它與打官司取得確定判決一樣的法律效果。萬一當事人仍不

依調解的內容來履行應盡的義務時，有權利的一方就可 以拿法

院核定的調解書作為「執行名義」，透過地方法院所設置的民事

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為避免訟累、增進社會安定，各鄉鎮市

（區）公所依據「鄉鎮市調解條 例」設置調解委員會，對於民

事糾紛或輕微的刑事案件，辦理調解業務事項。由鄉鎮市（區）

長就鄉鎮市（區）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素孚之公

正人士，提出加倍人數後，並將其姓名、學歷及經歷等資料，

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

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額，報縣（市）政府備查後聘

任為調解委員，任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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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調解委員會受理之調解事項如下：  

一、民事事件。 

二、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 

雙方當事人須有爭議存在始得聲請調解：民事事件應得雙方當

事人之同意；告訴乃論之刑事案件應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得進

行調解。 

調解委員會提供民眾排解紛爭、降低訟源的服務，培養地

方基礎法治精神、及法律知識，讓大家在冰釋誤會時，能夠彼

此互相包容、學習與成長，以促進地方發展、繁榮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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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解委員會組織及功能  

本區為處理民眾糾紛，及法律扶助，遴聘熱心公正社會人

士，設有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現有調解委員 9人(內含主席 1 

人)，並置秘書、幹事各 1名，各委員均由地方德高望重、信望

素孚之公正人士，且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本公帄、懇切

之服務態度，力謀民眾間糾紛之調處。 

本區調解委員會功能如下: 

一、免費提供民眾聲請調解。 

二、調解服務項目: 

(一)民事事件:如交通事故糾紛、房屋租賃糾紛、債務糾紛、

建築糾紛、互助會等民事案件。 

(二)刑事事件:車禍過失傷害、妨害風化、妨害家庭、醫療糾

紛等告訴乃論之刑事事件。  

三、調解的效力與好處:  

(一)效力:  

1.調解經地方法院核定後，當事人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

訴、告訴或自訴。 

2.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3.經法院核定之刑事調解，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

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其調解書得為執行名義。 

(二)好處:  

1.調解除勘驗費應由當事人核實開支外，不徵收任何費

用，或報酬。 

2.調解之流程迅速簡單，可節省當事人因訴訟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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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調解業務運作情形及概況  

本區民國 109年調解業務運作情形及概況分述如下: 

一、 調解委員人數 

本區調解委員由區長遴選轄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

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經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

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同審查，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

額，並報直轄市政府備查(同意)後聘任之。民國 109年底

調解委員計有 9 人。 

二、 調解委員組成情形 

(一)按性別分  

民國 109年底，本區男性調解委員計有 6人占 

66.67%，女性調解委員計有 3人占 33.33%，男性調解委

員人數較女性調解委員人數多 3 人，占比多 33.34%。本

區於 105 至 109年度間，男性調解委員皆維持 6人，女

性調解委員皆維持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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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區 105至 109年調解委員各性別人數 

 

 

 

 



 

5 

(二)按年齡分 

民國 109年底，本區調解委員年齡以 60歲-未滿 70

歲計6人，占全體委員人數66.67% 為最多，其次為70 歲

以上計 2人，占全體委員人數 22.22%為次多，50歲-未

滿 60歲計 1人，占全體委員人數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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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以上

22.22%
50歲-未滿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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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9年底調解委員各年齡人數比率 

 

(三)按教育程度別分 

民國 109年底，本區調解委員教育程度以高中(職)

計 7人，占全體委員人數 77.78%為最多，其次為專科學

校計 1人，占全體委員人數 11.11%為次多，國中為 1人，

占全體委員人數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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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9年底調解委員教育程度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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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行業別分 

 民國 109年底，本區調解委員從農林漁牧業計 6

人，占全體委員人數 66.67%為大宗，另 3人分別為製造

業、服務業、無行業，各占全體委員人數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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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9年底調解委員行業別比率 

 

(五)按年資別分 

 民國109年底，本區調解委員年資以8 年至未滿 16 

年為 5人 55.56%為最多，其次 4年至未滿 8年計 2人占 

22.22%，未滿 4年及 16年以上各 1人各占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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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09年底調解委員年資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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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調解案件分析  

(一)調解案件件數 

 民國 109年，本區調解案件件數共計 72件，其中

28件為民事案件占 38.89%，44件為刑事案件占 61.1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合計

民事案件

刑事案件

件數

 

圖 6   105至 109年調解案件件數 

(二)依調解案件性質分  

1.民事案件  

民國 109年，本區民事調解案件結案件數 28 件，

其中債權、債務案件計 18件占民事結案件數 64.29%，

係本區民事調解案件之大宗，其次為物權案件計 6件

占民事結案件數 21.43%，其他案件計 4 件占民事結案

件數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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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09年民事調解案件件數(依調解內容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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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案件  

民國 109年，本區刑事調解案件結案件數 44 件，

其中傷害案件計 37件占刑事結案件數 84.09%，係本

區刑事調解案件之大宗，其次為其他案件 計 4件占刑

事結案件數 13.64%，妨害風化及其他案件均為 1件占

刑事結案件數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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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109年刑事調解案件件數(依調解內容區分) 

(三)按調解案件成立別分  

1.本區民國 109年調解案件共 72件，其中成立者 52件

占 72.22%，不成立者 20件占 27.78%。108 年調解案

件共 93件，其中成立者 60件占 64.52%，不成立者 33 

件占 35.48%。109年調解案件成立比率較 108年增加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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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108及 109年調解案件成立與不成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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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區 109年民事調解案件共 28件，其中成立者 15件

占 53.57%，不成立者 13件占 46.43%。108年民事調

解案件共 18件，其中成立者 10件占 55.56%，不成立

者 8件占 44.44%。109 年民事調解案件成立比率較 

108年減少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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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08及 109年民事調解案件成立與不成立比率 

 

3.本區 109年刑事調解案件共 44件，其中成立者 37件

占 84.09%，不成立者 7件占 15.91%。108 年刑事調解

案件共 75件，其中成立者 50件占 66.67%，不成立者 

25件占 33.33%。109年刑事調解案件成立比率較 108 

年增加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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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08及 109年刑事調解案件成立與不成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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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  

一、 民國 109年底本區調解委員組成概況 

本區調解委員會委員計有 9人，其中男性調解委員 6人

占 66.67%，女性調解委員 3人占 33.33%，男性調解委員人數

高於女性調解委員人數，而調解委員人數與性別均符合鄉鎮

市調解條例調解委員中婦女名額不得少於四分之一之規定；

在年齡方面，本區調解委員為 60歲以上者 8人占 88.89%，

未滿 60歲者為 1人占 11.11%，本區調解委員年齡分布以年

長者居多；教育程度方面，高中(職)者 7 人占 77.78%最多，

專科學校、國中者各為 1人各占 11.11%，委員教育程度以高

中(職)居多；在年資方面，任職 16年以上者 1 人占 11.11%，

滿 8年至未滿 16年者 5人占 55.56%，4年以上至未滿 8年者

2人占 22.22%，未滿 4年者 1人占 11.11%，有 3分之 2之委

員年資於 8年以上。  

二、 109年辦理解的案件總計 72件 

本區調解業務結案件數中，民事案件共 28件，占總結案

件數 38.89%，其中以債權、債務案件 18件，占民事結案件

數 64.29%最多，物權案件 6件，占民事結案件數 21.43%居次；

刑事案件共 44件，占總結案件數 61.11%，其中以傷害案件

37件，占刑事結案件數 84.09%最多，其他案件 6件，占刑事 

結案件數 13.64%居次。 

三、 109年與 108年辦理調解案件成立比率之比較 

本區 109年調解案件共 72件，其中成立者 52件占

72.22%，不成立者 20件占 27.78%。108 年調解案件共 93件，

其中成立者 60件占 64.52%，不成立者 33 件占 35.48%。109

年調解案件成立比率較 108年增加 7.70%。 

綜上，調解真正功能不僅是解決 紛爭而已，必須保證調解成

立後在法律上無瑕疵有效合法成立，俾以保障當事人權益。達到

排解紛爭、降低訟源，進而敦睦鄉里，造就祥和安定的社會。 

調解委員會為我國替代性解決糾紛機制中相當重要一環，本

所持續加強宣導調解可為里民發揮息訟止爭、減輕訟累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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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更多人民願意利用調解機制來化解歧見、解決紛爭，俾使調解

委員會的功能發揮極大化。 

 


